关于限制和淘汰石油沥青纸股油毡等
11种落后建材产品的通知

京建材[1998]480号
各区县建委、规委，各总公司（局），各设计、施工、开发单位，各质量监督、监理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确保建设工程质量的稳步捉高，促进建材行业的结构调整，经研究决定，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建设工程中。限制和淘汰石油沥青纸胎油毡等11种落后建材产品（具体名单见附表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对污染环境、影响人体健康、技术落后的焦油聚氨酯防水涂料、焦油型冷底子油（JG－1型防水冷底子油涂 料）、焦油聚氯乙烯油膏（PVC塑料油膏、聚氯乙烯胶泥、塑料煤焦油油膏）、进水口低于水面（低进水）的水箱卫生洁具
配件、水封小于5公分的地漏等五种产品强制淘汰。自1999年3月 1日起，上述产品在所有新建工程、维修工程、装饰工程中禁止使用。
二、对技术水平低、国家产业政策限制的石油沥青纸胎油毡、普通承插口铸铁排水管、镀锌铁皮雨水管、螺旋升降式铸铁水嘴、铸铁截止阀、32系列实腹钢窗等六种产品，在规定工程和部位中禁止使用。自1999年1月1日起，凡列入本市建设工程施工计划的新建工程停止设计上述产品（具体范围详见附表）；自 1999年7月二日起，在新开工的规定工程和部位中禁止使用。有条件的工程要及早组织实施。
三、为确保推广的新产品安全可靠，替代的新产品必须经过市建委组织的评估。
四、市、区县工程质量监督部门、市执法大队将本通知中的有关要求，列入质量监督检查范围，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工程，责令其整顿，否则工程不予验收。各监理公司要严格按本规定进行监理，已经淘汰的产品不得再使用工程上。
五、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设计、施工、开发、监理单位，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六、本通知执行中的有关问题请及时反馈到市建筑材料行业管理办公室。
附：限制和淘汰的落后建材产品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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